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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陳禮祺議員口頭質詢的回覆 

多謝陳禮祺議員。主席、各位議員：  

為配合澳門“1+4”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，將澳

門打造為“演藝之都”，“澳門戶外表演區”（以下

簡稱“表演區”）在 2025 年試營運階段，開展了多項

演出活動工作。為配合表演區之活動協調，由涵蓋五

司範疇、跨部門成員組成的大型演出活動協調小組，

透過機制搭建溝通橋樑，促進部門協作，加強信息共

享和監督，制定標準和預案執行細則，同時對活動的

操作和可預視的影響制訂預案及作出支援，文化局作

為小組協調員，在試營運期間透過徵集演出活動方案，

助力多元化的演出項目在澳落戶舉辦。  

在試營運期間，文化局作為單一窗口，統一對接

處理與演藝業界申請方的協調，包括表演區的活動申

請、部署、安排、執行和檢討，以及與上述工作所涉及

各權限部門的溝通、跟進及協調等，尤其會協助申請

方清楚理解申請要求，並完成跨部門審批程序，共涉

及 17 個政府部門的協調工作，為申請單位帶來便利的

對接服務，部門包括旅遊局、警察總局、新聞局、市政

署、行政公職局、經濟及科技發展局、博彩監察協調

局、招商投資促進局、澳門金融管理局、治安警察局、

消防局、體育局、土地工務局、環境保護局、交通事務

局、郵電局、民航局。有關不同部門的審批準則亦已上

載到表演區網站，包括 12 個類別共 50 條準則，如舞

台設計、防火安全、場地佈局規劃、演出特別效果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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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現時，表演區演出項目的審批程序從提交申請表

至獲批准成為租戶開始準備演出，設有接收申請以及

提交項目詳細申請資料兩個階段，共七個環節。由於

各個申請項目的差異性較大，為進一步對有關審批流

程進行優化，未來計劃為申請者提供網上查閱進度的

平台，供申請單位了解項目在不同階段的處理狀態，

提高審批工作的透明度。  

表演區自啟用以來，政府舉辦了一個大型演出，

隨後業界於 2025 年繳付八個項目的場地訂金，當中已

舉辦了四項大型演出。目前，亦已收到四項擬於本年

第一季舉行並已繳付訂金的場地申請。按照大型演出

活動協調小組的部署，有序提升各項演出的觀眾容納

量，入場觀眾已由 1 萬餘人逐步提升至接近 3 萬人，

對表演區的場地、人流疏導、安全保障、交通壓力等方

面進行了有效測試。在提高表演區使用率方面，2025

年已舉辦了大型音樂會、演唱會、頒獎禮、潮流潑水音

樂節等類型多樣的活動項目，不僅豐富了本澳文化活

動，亦逐步為表演區累積作為多元演出平台的吸引力。 

經過一年的試營運，期間亦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，

當中包括關注配套設施、觀眾規模、活動的多元性、產

業聯動等等，為持續完善表演區效益，將計劃推出以

下兩項新的舉措：  

一、在過去單次租用的基礎上作出優化，經市場

調研及向演藝業界了解需求，近期將推出月度租用方

式，提升靈活性。長租期有助平衡演藝業界對製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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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項目的成本控制，並為產業化的市場規劃創造更有

利的條件。  

二、擴充場地功能，運用表演區演唱會之間的檔

期，把場地轉換為簡易的三人籃球場、親子體育活動

空間等，公開讓市民使用，提升場地使用的靈活性與

綜合效益。關於議員提及的加入多元化的活動如文創

市集等，政府將以開放的態度因應不同個案作出評

估。  

特區政府透過多元舉措以促進社區經濟發展，經

濟及科技發展局為來澳欣賞演唱會及盛事活動的旅客

推出社區消費優惠，精準引流旅客到本澳社區的中小

企消費。自 2025 年 10 月開始，透過內地知名售票平

台持續發送有關優惠禮包予來澳觀看演唱會的觀眾，

目前核銷率正逐步上升。同時，將透過跨部門協作，為

旅客推送相關優惠資訊，提升優惠聯動權益的曝光及

轉化效應。未來，特區政府將進一步加強宣傳推廣，並

持續檢視活動成效，創造有利條件進一步發揮演唱會

及盛事活動的輻射作用。  

以上是我對問題的答覆，感謝大家對社文範疇工

作的關心和支持，謝謝！  

社會文化司司長 

 柯嵐 

 二零二六年一月七日 


